


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76 次會議紀錄

壹、 開會時間： 107 年 5 月 28 日下午 2 時 30 分

貳、 開會地點：本府 C 棟 2F 會議室

參、 主持人：陳副主任委員正昇 紀錄：李俊鈞、鍾銘智

肆、 出列席單位：如附簽到簿

伍、 主席宣布開會及致詞。

陸、 宣讀本會第 274 、 275 次會議記錄，修正決議如下：

一、第 274 會議紀錄部分：確認通過。

二、第 275 會議紀錄部分：

卜第一案會議紀錄內「鄰」路誤繕配合修正「臨」路。

2 、第二案決議第（二）點修正為：「住宅區面臨細部計畫道路 1-lOM

南側者，第一種住宅區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2 公尺建築，設置人

行步道，供行人使用﹔第二種住宅區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5 公尺

建築。退縮範圍內，臨計畫道路退縮 2 公尺人行步道，供行人使用，

餘 3 公尺應植栽綠化，不得設置圍籬，但得計入法定空地。」，其

餘確認。

【附錄】依 276 次會議決議確認後第二案會議紀錄如下：

（一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第一種住宅區容積率200% ，第二

種住宅區容積率280% ，如何估算應納入計畫書敘明，第二種住

宅區並註明提供政府興建社會住宅或其他公辦住宅使用。

（二）臨路退縮範圍應增加彰南路及臨1-lOM南側範園，住宅區面臨

細部計畫道路 1-lOM 南側者，第一種住宅區應自道路境界線

退縮 2 公尺建築，設置人行步道，供行人使用﹔第二種住宅區

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5 公尺建築。退縮範圍內，臨計畫道路退

縮 2 公尺人行步道，供行人使用，餘 3 公尺應植栽綠化，不得

設置圍籬，但得計入法定空地。（退縮建築情形詳圖4-2)

（三）應敘明周邊雨水排水系統及污水處理系統，並規劃適當防災及

環保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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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五點 ，本案未涉及都市更新，故建議

刪除．．．「除經劃設為都市更新單元之地區，另依都市更新有關

規定辦理外」．．．之說明。

（五）計畫人口應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之容積率估算，並補充敘

明合理性或相關政策。

（六）費用負擔計算應說明利息負擔之計算方式，並加註依實際重劃

計畫書核定為準。

（七）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中，人民團體反映意見及各級都市計畫委

員會審核結呆，請依規填言主。

羔、 討論事項：

第一案：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林實驗農場委託華太旅館

顧問有限公司，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

第 1 項第 5 款規定，申請仁愛鄉翠峰段 91 、 93 、 94 及 100 地號部

分停車場用地作為「戶外平面停車場兼臨時露營區」乙案，提請

審議。

決議：請申請單位依本次會議出席委員及各單位意見修正後，再提送本

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。

【討論事項委員及相關機關發言摘要紀錄】：

一、委員一（ ): 

（一）本案地點為埔里至花蓮之中繼站及主要門戶，可帶動當地觀光發

展，本人樂觀其成。

二、委員二﹛ ): 

（一）樂意見到有廠商願意投資及管理露營區，可減少隨地露營所產生

之環境衛生亂象，且亦可為本縣、觀光帶來助益。

三、委員三﹛ ): 

（一）本人原則贊成本計畫案，惟仍有部分意見請規劃單位釐清。

（二）本案請釐清臨時使用之年限為幾年？由何年算起？

（三）如本計畫案核准使用，未來使用年限屆滿以後，現況是否恢復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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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車場使用，或繼續委託營運？請於計畫書中詳述。

（四）本案使用土地尚未辦理逕為分割，其停二之使用面積如何算得？

（五）本案設有部分雜項工程，如污水處理設施、血洗設施及化糞池等

是否仍應依建築法規定請領雜項執照，以利日後管理，且使用年

限到期後，應一併申請拆除執照，將現況恢復原狀。

（六）計畫書 P11 及 P12 ，污水處理槽位置不一，且停車位圖例標示不

清。

（七）本案所設之污水處理設施是否合乎標準？未來露營所產生之垃圾

如何處理，環境整潔如何維護？請補充於計畫書中。

（八）建議將管理計畫納入計畫書，如污水處理、垃圾收集處理、收費

標準及日問夜間管理辦法等。

四、委員回（ ): 

（一）本案原則同意支持，並提出部分問題，使計畫書撰寫更完整。

（二）本案請規劃單位說明與台大之 ROT 委託案，停二可以整建的程

度，應不得逾越 ROT 所簽訂之內容。

（三）本案請釐清停車場之間闢狀況，並確認臨時露營區之使用範園。

（四）本案使用之停二用地，並無直接臨接計畫道路，僅能由南側服務

中心旁之道路進出，且本案將大型巴士露營車配置於內側（東側）

恐影響基地內之交通，請補充基地之出入動線圖。

（五）簡報 P22 ，部分紅色圈圈已在本次申請範園外，請說明釐清。

五、委員五（ ): 

（一）報告書之分區證明書為都市計畫區，惟土地登記簿跨本為非都市

計畫土地，請於逕為分割後，一併修正編定。

（二）本案是否有套疊環境敏威地區資料？是否有位在環境敏成區？

（三）另依簡報資料約可提供 366 人露營使用，如遇到颱風或災害時，

人群如何疏散？垃圾及排洩物如何處理？

六、委員六（ ): 

（一）在每年 3-4 月花季及 8-9 月蘋果季時，是否會將停二全部停車空

問提供遊客使用？請補充說明 。

（二）因本案位屬 山區，水源取得不易，未來是否會與周邊業者造成搶

水之狀況？請補充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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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依本案簡報內容，景觀設施經費約為 2 千萬，比例相當高，請進

一步補充景觀設施施設之項目，以利委員參考。

（四）有關「露營場管理要點」已於 107 年 5 月 9 日發布實施，故將來

有關露營區申請之程序已有明確之規定，本案如經核准後，請依

上開規定申請露營場使用。

（五）該區域由埔里至武嶺的公車路線，及清境內部的接駁由國民賓館

至青青草原內部接駁巴士，皆未使用停二停車場，每年僅有花季

跟蘋果季時有短暫之使用，屆時車位均會停滿，故請規劃單位補

充遇到上述特殊季節時，實際操作情形。

（六）目前該區域正在推晴空公園計畫， 7 月份時會向國際晴空組織提

出申請，本案未來如獲核准通過，對於光害防治部分，希望規劃

單位可納入考量，避免於夜間影響晴空環境。

七、委員七（ ): 

（一）本案仍請釐清停二停車場之使用面積。

（二）依往例建築管理之法令要求，內政部曾經解釋，雖使用設施無基

礎，但有供居住、買賣及營業行為時，仍屬建築構造物之一部分，

本素有貨櫃屋且有淋浴設備，仍應按建築法規定申請許可。

八、委員入（一 －－－）：

（一）請於計畫書中之都市計畫圈，明確標示道路編號及道路名稱。

（二）請補充基地內之道路寬度及出入動線圈。

（三）請補充停二停車場於都市計畫中之劃設面積，及釘樁完成後，實

際使用之面積為何。

（四）本案設置之臨時設施是否需請領執照，後續請建管單位依內政部

函釋辦理，如果相關疑義，再另函請示內政部。

（五）交通影響分析部分，請補充圖說（如位置圖及出入動線圖）。

（六）計畫書表 14 之「現況路段服務水準調查分析表」內之 V/C 之數

值有誤，請修正。

九、委員九1 ): 

（一）依都市計畫圈，停二與計畫道路中劃有綠帶，請說明為何綠帶可

直接當出入道路供車輛通行使用，請補充圖說，並說明基地與計

畫道路銜接及人行及車行之動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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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計畫書 P18 之巴士露營區規劃構想，均為居住空間及住宿體驗 ，

為後續營業使用，請釐清是否需請領執照。

（三）另 13 輛巴士露營車是否會經常移動？如為經常性移動，貝1J基地開

發最大衍生量應包含 13 輛巴士露營車。

（四）交通影響分析章節，部分數值計算有誤，如 V/C 之計算數值，請

釐清修正。

十、委員九（ ): 

（一）本案原則支持。

（二）花季與雪季時，臨停車輛與露營車輛如何管控，是停車優先或露

營優先？是否會造成衝突，如何管理？

十一、環境保護局：

（一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，需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本局審查，本

案請先確認露營區之主管機關為何，並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

許可之開發內容時，本局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 條及申請時之

「認定標準」認定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。

十二、本府工務處（交通工程科）：

（一）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針對台 14 甲線清境至合歡山

路段，有作交通管理可行性評估分析，報告中有提到，雪季及花

季日尋常有停車需求，當時未將停二納入評估，如未來可將停一～

停四停車位共 276 格納入，亦可對交通舒解有所助益，另建議於

報告書分別說明停一～停四各停車場之車位數，並請補充說明露

營車位停滿後，還剩多少車位可停車。

（二）請補充說明花季及雪季時，與相關單位如何配合，會後並可提供

交通部公路總局之調查報告及窗口供參。

十三、業務單位（建設處）：

（一）請補充說明露營車及露營巴士是由遊客自行開來或由申請單位提

供固定於現場使用及數量為何？另是否需請領建造執照，仍需由

建管單位確認。

（二）有關簡報 P15 ，汽車露營區及劃設 154 席汽車停車位，二者是否

重疊？或分開？請於計畫書中明確標示清楚。

（三）本案使用範圍已超出停二停車場之範園，請釐清確認。



（四）花季及雪季時，露營之木棧版及露營巴士是否會移開？並請詳細

說明雪季及花季時停車空間之運用。

（五）本案使用地點為都市計畫內之停車場用地，做露營使用亦不得影

響原本停車場之功能，另旺季時如何仍能保有原停車場之功能，

請於計畫書加以詳述。

（六）計畫書封面標題，建議將標題修正為「翠峰風景特定區計畫（停二

停車場）作為戶外平面停車場兼臨時露營區」。

（七）查計畫書的之使用範園，與 P5~P6 之停車場規劃配置圖不符，

請補充現況測量成果圈，並將申請範園、都市計畫圖及現況圈套

疊。另請確認、 P4 及 P15 之使用面積 3701.92 平方公尺是否正確。

（八）依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」第 8 條規定：「經

直轄市、縣、（市）政府核准公共設施用地作多目標使用者，該公

共設施用地之指定使用項目與核准之多目標使用項目，應同時整

體關建完成。必要時，得整體規劃分期分區闢建。」’查本案之

申請範園，僅使用部分停二用地，應一併說明未使用之停二用地

未來之規劃及使用說明，以符合上述規定。

（九）查本案土地之管理者為國立台灣大學，惟本案所附之公證書及營

運契約書皆屬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、暨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

場與華太旅館顧問有限公司之相關訂約資料，請補充國立台灣大

學同意停二停車場申請多目標使用之相關證明文件。

（十）查計畫書 P19 ，原停車場條供花季及雪季遊客停車使用，現部分

作為臨時露營區，勢必影響原有停車場功能，請補充說明如何因

應花季及雪季時之停車需求。

（十一）查計畫書 P20～P25 交通衝擊影響分析，應一併考量花季及雪

季時之遊客旅次，並分析部分停車場作為露營區後，是否會對

原有停車需求造成衝擊，並請補充未來停車場之動線圈。

（十二）請申請單位補充仁愛鄉翠峰段 91 、 93 、 94 及 100 地號逕為分

割辦理情形，並於逕為分割後，據以確定停二停車場之使用範

園。

（十三）依本府建管單位意見：「查本案計畫書之貨櫃屋及巴士營區車，

依內政部函釋~屬建築物，依規應申請建築執照，惟計畫書內



並無建築面積、容積樓地板面積、停車空間等相關檢討，請補

正。」及依 93 年 1 月發布「變更翠峰風景特定區計畫（重製專

案檢討）」書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第八點，停車場用地得

配合地形闢建戶外平面停車場並兼供鐵鍊掛卸使用，除收費管

理設施及必要水土保持設施外不得建築，惟本案經查設有貨櫃

屋（浴廁）及巴士露營車使用，核與上述規定不符，請申請單位

補充說明。

（十四）請補充停二停車場各方位之現況照片，以利審查及核對。

（十五）本案靜、因閒置或低度利用，申請臨時使用，並排除多目標附

表限制，請補充相關閒置或低度利用之證明文件，並加強說

明臨時使用之原因、理由及使用年限。

第二案：﹔有關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4 年 1 月 27 日第 844 次會議第 10

案審議「變更日月 潭特定區主要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案」決

議文四暫予保留案件 l 案。

決議：

一、本案經討論後決議依原計畫辦理之方案一為最佳方案，採納理由如下：

卜該整體開發重劃靜、於民國 75年第一次通盤檢討時發佈實施在案，且本

府主管機關依據獎勵土地土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辦法於101年l 1 

月 19 日核定重劃範園、 102年8月 26 日核定重劃計畫書，基於政府機關

信賴保護原則，維持原計畫辦理。

2 、依據市地重劃與都市計畫業務聯繫作業要點第六點：「經選定辦理

市地重劃之地區，於重劃作業進行期間，該地區之都市計畫，除

為配合重劃需要及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各款情事者外，不

得任意辦理變吏。」



3 、考量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11朱：「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

規時，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，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，據

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，通用新法規。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

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，適用舊法規。」

二、請地政單位加強補充敘明方案內容、理由，俾供報部審議，將來開發

建築時並應依下列事項辦理。

卜將來做建築使用時，應由申請開發單位依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，妥善

處理兩汙水排水。

2 、以整體開發方式申請，並應取得全區水土保持計劃許可，申請建築時

應依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有關規定辦理。

捌、 臨時動議

玖、 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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